
行政会议批准新界的士调整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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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今日（一月十三日）批准新界的士收费调整，平均

增幅为 4.95%（详见附件一），新收费将于本月十六日刋宪当日开始生效。 

 

  运输及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政府在考虑的士收费调整申请时，已考虑所有

相关的因素，包括的士营运成本和收入的转变、市民的接受程度，亦包括交通

咨询委员会（交谘会）就的士收费结构政策提出的修订建议，即的士收费结构

应在落旗首段车程收费采用较高收费率，其后车程收费则以按不同车程长度而

递减的收费率计算。  

 

  发言人说：「政府了解的士业界近年的营运成本有所上升，对营运状况造

成压力。批准的收费调整已在协助的士业界应付营运困难与顾及消费者利益之

间取得平衡。」 

 

  「短加长减」的车费调整申请，是由１６个新界的士团体经过多番详细讨

论后，向运输署提交的。「短加长减」是业界普遍支持的方向，亦是基于交谘

会进行的全面检讨，经过广泛咨询业界和公众所提出的建议。「短加长减」一

方面可以帮助纾缓业界因为营运成本上升而面对的压力，另一方面令的士收费

结构更切合市场的实际情况，从而减轻议价的问题。新界的士业普遍希望于农

历新年前尽快实施新收费，以提升他们在长途车程的竞争力。 

 

  这项申请建议落旗收费由 13.5 元加 2 元至 15.5 元，其后在八公里以下每跳

表加 1 毫至 1.3 元，由八公里开始再跳表则减至 1 元，有关建议平均加幅为 9.49%。

在收到申请后，政府咨询了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和交谘会的意见。 

 

  新界的士在二○○八年二月落旗收费增加一元，在此之前，新界的士对上

一次在一九九七年加价。据统计资料显示，二○○八年上半年新界的士租车司

机的每月平均净收入，即使在二月份准予落旗收费增加一元之后，实质仍低于

一九九七年及二○○四年（即转以石油气营运的一年）的水平。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考虑各项相关因素，包括营运成本和收入的转变;

市民的接受程度;以及交谘会建议的修订的士收费结构政策后，批准新界的士收

费平均增加 4.95%，与市区的士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实施新收费的 5.46%增幅相

约。 

 

  在批准的调整下，新界的士落旗收费由 13.5 元增至 14.5 元；车程八公里（即



总车费为 53.5 元）以内的跳表收费由 1.2 元增至 1.3 元；其后跳表收费将由现时

1.2 元减至 1 元。现时车费 73.5 元以上的车程，收费会有下调，长途乘客将享受

较现时低的收费。 

 

  运输署将于未来数天向新界的士从业员派发新旧收费换算表，并且把新的

新界的士收费表刋宪，以及提醒的士从业员于的士车厢内展示这些新收费表和

换算表，直至咪表已妥为调校以显示新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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